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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到股东提案函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股东提案的基本情况

2024年11月2日，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和佳医疗”

或“公司”）董事会收到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五名股东（以下合称

“提议股东”）向公司发来的《关于提请增加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

函》，提议将《关于罢免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》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公

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

二、提案人资格和提案时间合规性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：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3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可以在股东

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。”公司将于2024年11月5日召

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上述提案事项，并将根据届时董事会审议情况

将上述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

三、临时提案的主要内容

根据提议股东提交的《关于罢免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》，提议股东

认为公司监事叶荣清先生、郭俊杰先生在任期内未能勤勉尽责，提议罢免其监

事职务，具体理由如下：

1、叶荣清先生、郭俊杰先生任职期间，公司持续、多次发生或存在违规、

经营异常等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；公司自深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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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交易所退市；公司原管理层并未回复股东及董事对年报提出的合理质询，

监事会亦未行使其监督职权等。

2、叶荣清先生、郭俊杰先生任职期间，公司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，公司

的定期报告均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3、叶荣清先生、郭俊杰先生任职期间，监事会阻碍股东正常行使法定的

股东知情权，此外，提议股东及聘请的中介机构于2024年11月1日前往公司查

阅相关资料时，遭到了公司相关人员的阻拦及拒绝配合，监事会对此却并未依

其职权进行必要的监督，怠于履行监事会的职权。

综上，提议股东认为，叶荣清先生、郭俊杰先生作为监事对上述情况的产

生未利用其职权进行必要的监督与审查，违背了监事的勤勉义务，存在重大失

职等行为，应予以罢免；该监事的能力已不值得股东信任，需予以撤换。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提议股东提请股东大会罢免叶荣

清先生、郭俊杰先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职务。通过更换监事，增强规范公

司运作，减少对公司的非法损害，降低公司风险，改善公司经营，提高公司持

续经营能力，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《关于提请增加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函》

特此公告。

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4年11月4日


